
鷺江國中 112學年 第 2學期 4/11(四)、4/12(五)  第一次段考範圍時程表(九年級) 

4/11 第 1節 第 2節 第 3節 第 4節 第 5節 第 6節 第 7節 

科目 自習 數學 自習 社會 地科 自習 國文 

九年級範圍 自習 第六冊全 自習 

歷史：L1-L4 

地理：L1-L3 

公民：L1-L3 

第六冊全 自習 

(1) L.1~L.2、自學一 

(2) L.2默書(全) 

(3) L.3(只考文意) 

(4) 成語 331-360 

4/12 第 1節 第 2節 第 3節 第 4節 第 5節 第 6節 第 7節 

科目 自習 英語 自習 理化 活動宣導 活動宣導 活動宣導 

九年級範圍 自習 
第一～五冊，約占 50% 

第六冊，約占 50% 
自習 第三～六冊 

多元閱讀/ 

真人圖書館:903.905. 

909.911.917 

多元閱讀/ 

真人圖書館:906.912. 

916.918.919  

多元閱讀 

注意事項 
1.請攜帶 2B鉛筆、橡皮擦，以備部分科目為畫卡科目。數學科考試，請同學養成攜帶相關文具(直尺、圓規……)的好習慣。 

2.國文作文，一律使用黑色原子筆，否則不予計分。作文分數納入當次段考。畫卡科目請用 2B鉛筆作答，非畫卡科目請用黑筆或藍筆作答。 

3.(1)考試時間不可借物品/文具、交談及飲食(包含水)。    

  (2)自習時間請安靜自習。         

  (3)手機等電子用具發出聲響、作弊、惡意擾亂秩序、逾時作答、不服監考老師指導者，與其他違規行為或未說明事宜請詳見鷺江國中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要點。 

4.段考補行評量成績計算方法如下： 

   (1)有不可抗拒之原由無法應試者，經學校核准給假後，其成績以實得分數計算。(2)學生若未依規定請假，補行評量完也不計分。 

5.考生將具有傳輸、通訊、計算或記憶等功能之物品如行動電話或穿戴裝置(如:智慧型手錶)、參考 書籍、紙張等隨身攜帶，扣減該科成績十分。 

6.英聽部分由學校統一播放與廣播時間，如有問題請當場與巡堂老師反映。                                             
    教學組 2024-03-22 


